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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 臺灣高等法院 105年度醫上字
第 17號民事判決要旨
【涉訟科別】耳鼻喉科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上訴人A於2012年12月7日因右頸部硬塊至甲醫院耳鼻喉科由B醫師診治，同年月
20日進行切除節塊手術。A主張神經鞘瘤非屬耳鼻喉科醫師之專業，應先會同神經外科
醫師，始能由神經外科醫師手術，B醫師未為上開程序逕為手術，致A右肩右肘活動受
限，自與醫療常規相違。又A右肩右肘已屬殘廢狀態，B醫師對此嚴重後遺症於術前隻
字未提，違反告知義務。

  判  決  要  旨  

手術是否需會診神經外科醫師，或由各次專科獨立進行手術，端視主治醫師對於

頸部神經腫瘤手術專業，無一定需某科醫師施行手術不可之規定，B醫師具耳鼻喉科專
科醫師執照，依耳鼻喉科醫學會網站公告可知，頭頸部腫瘤切除術為其訓練課程之一部

分，故推論醫師應接受過此部分訓練。再依手術紀錄，過程均符合醫療常規，且已採傷

害最小之方式進行手術，過程中仍無法避免臂神經叢神經損傷之併發症，所為處置合於

醫療常規，無過失可言。依手術同意書所載，僅告知「術後右手可能會有麻痺的情形」

等語，而「麻痺」一詞與右肩右肘殘廢之情形有差異，難認醫師已充分告知併發症及危

險，判賠慰撫金。

 █ 關鍵詞：手術失當、告知義務、專科醫師、頭頸部腫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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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5年度
醫上字第 3號民事判決要旨
【涉訟科別】骨科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A於2011年12月8日至甲醫院由骨科醫師B進行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，於次年1月9日
出院，3日後回診拆線，因膝蓋略有紅腫，B醫師囑護士為A注射500mg之萬古黴素，其
後A意識混亂經急救呈昏迷狀態，腦部磁振造影診斷出有缺氧性腦病變，嗣於2013年2
月因敗血症死亡。原告主張仿單記載快速靜脈給藥可能引起嚴重低血壓及心跳停止，應

以稀釋方式經靜脈點滴注射，被告疏未盡上開注意義務。

  判  決  要  旨  

藥劑仿單已於「警語」、「副作用」欄載應調配成稀釋液給藥，且靜脈輸注時間須

超過60分鐘，以避免因過速輸注而發生不良反應，若快速靜脈給藥可能會引起嚴重的低
血壓等類過敏反應，且經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認為上述警語符合臨床實務使用系爭藥劑

之醫療常規，醫師未遵照仿單開立稀釋液之醫囑，且於護理師為A施打系爭藥劑時，未
再確認系爭藥劑仿單所載施打方式及時間任其於20分鐘內施打完畢，其所為醫療行為有
過失甚明；護理師未依循仿單所載方式調配，且疏未注意注射時間應至少有60分鐘，於
20分鐘以內即施打完畢，亦有過失。

 █ 關鍵詞：仿單、藥品施打方式失當、藥品調配失當
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5年度
醫上易字第 3號民事判決要旨
【涉訟科別】風濕科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82歲患者A於2012年7月30日因痛風由甲醫院風濕科B醫師開立Allopurinol治療，惟
未進行HLA-5801基因檢測。嗣於同年9月2日由乙醫院C醫師持續投以該藥治療，嗣疑因
過敏始於同月10日停藥。原告主張醫師用藥有未注意藥物過敏之疏失。

z-vc566-判決快遞-16.indd   190 2018/11/9   上午 10:43:20



www.angle.com.tw      191

  判  決  要  旨  

鑑定意見稱「依醫療常規，因基因檢測無法完全預防嚴重之藥物過敏，故目前給予

系爭藥物前，並未要求醫師進行基因檢測，況基因檢測不能取代適當之臨床安全監視及

處置」，足見主張醫師於開立系爭藥物前應進行基因檢測，洵無可採。又A前曾於1995
年即因罹患高尿酸血症至該院領取系爭藥物，理已知服用法及副作用。今醫師於開立系

爭藥物前確已作除基因檢測外之相關檢查並照會腎臟科，且係逐步增加劑量，足見用藥

之謹慎，應認醫師已依照一般醫療行為準則履行，並保持相當方式與程度之注意。A過
敏之初表現癥狀為疼痛、水泡破皮性傷口，故未診斷為SJS/TEN，難認有疏失之處。C
醫師陸續觀察傷口，判斷應係「毒性表皮壞死分解症」之藥物副作用，立即停藥，足認

確已依照一般醫療行為準則履行，無任何醫療疏失。

 █ 關鍵詞：用藥失當、基因檢測、副作用
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6年度
消上字第 1號民事判決要旨
【涉訟科別】藥廠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82歲患者A於2012年7月30日因痛風由甲醫院風濕科B醫師開立Allopurinol治療，惟
未進行HLA-5801基因檢測。嗣於同年9月2日由乙醫院C醫師持續投以該藥治療，嗣疑因
過敏始於同月10日停藥。原告主張藥廠生產系爭藥品未具安全性及衛生福利部監督有疏
失。

  判  決  要  旨  

國內大型醫院於給藥時，個別藥袋上註明藥名、藥廠等，足認患者及其子女自醫院

領取系爭藥物時，應已明知藥廠為孰，又至遲於2012年9月10日經由醫師告知，應已知
患者因服用系爭藥物產生系爭症候群，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消滅時效應自上開知悉行

為人及受損害時開始起算，顯逾2年短期時效，其對藥廠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即已罹於時
效而消滅。又上訴人於2015年8月17日向衛生福利部提起國家賠償之請求，固生中斷時
效之效力，經衛生福利部於次月7日拒絕賠償，然上訴人未於請求為6個月內提起訴訟，
遲至2016年7月22日追加衛生福利部為本件訴訟之被上訴人，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已罹
於2年時效而消滅。

 █ 關鍵詞：消滅時效、國家賠償、藥品副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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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6年度醫字
第 17號民事判決要旨
【涉訟科別】美容醫學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原告A自2012年3月8日起在被告B醫師的診所規律施打美容針劑，至2013年12月10
日告知B醫師其臉頰左眼眶骨下有腫塊，被告施予消炎藥物，於2014年11月1日再因相
同症狀服用消炎藥；A於同月8日再回診主訴腫脹未消，經B醫師空針抽取探查取出1ml
血塊後，再於2015年3月10日接受B醫師清創刮除發炎性肉芽腫。術後至乙醫院接受內
視鏡手術清除血腫，病理報告為血腫及纖維化組織，之後仍陸續治療。A於2015年1月
17日於B醫師所提切結書簽名，記載「因不滿意療後效果，要求退還新臺幣26,020元，
退費後不得再提出賠償或其他民事上請求」，嗣原告主張被告過度施打填充物及違反告

知說明義務。

  判  決  要  旨  

依鑑定意見，被告為原告所為醫療行並無任何過失或違反醫療常規之情形，而血腫

及組織纖維化是手術後常見等，鑑定意見既然認為注射類固醇並非依醫療常規應優先選

擇之治療方式，所以A認為B醫師未告知可以類固醇注射方式替代治療治療，或未盡說
明告知之契約從給付義務或未告知手術有產生血腫風險，均無理由。B醫師抗辯罹於請
求權時效及已退還部分醫療費應扣除，即無須再論。

 █ 關鍵詞：肉芽腫、告知義務、美容針劑注射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年度醫字
第 35號民事判決要旨
【涉訟科別】美容醫學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A於2013年6月23日在甲診所進行抽脂、豐胸手術，迄晚間21時40分抽脂完畢，於
45分許發生眨眼、抽筋及全身躁動抽搐等，並於55分許突然起身、無法配合，救護人員
於同日晚間22時12分趕到時，業已發生缺氧腦病變。經緊急處理後，於同日晚間22時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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